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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、比亚迪汽车工业有

限公司、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元正能源系统有限

公司、普天新能源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欣锐特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五洲

龙汽车有限公司、深圳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、深圳新能电力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防雷中心、南

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、深圳市科创标准服务中心。 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志刚、万新航、王益群、相升林、李涵、杨桂芬、牛凯华 王腾飞、章锟、

李永生、李璞、章登清、占其君、林东昭、徐征鹏、黄祖雄、梁晓峰、张江、胡定高、邓坚坚、张振宏、

傅眧、赖璐、陈永忠、陈荣江、安文、孙丹波、钱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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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易型电动汽车交流供电装置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简易型电动汽车交流供电装置（下文简称装置）的使用条件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标志、包装和储存等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充电模式2为电动汽车充电的简易型电动汽车交流供电装置的选型、配置与检验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 2099.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 

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 

GB/T 4797.6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 尘、沙、盐雾 

GB 7251.1-2005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 第一部分  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备 

GB/T 13384-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

GB/T 18487.1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 一般要求 

GB/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

3 术语和定义 

GB29317、GB 18487.1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简易型电动汽车交流供电装置 simple AC supply equipment for EV 

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、与交流电网连接的为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源而专门安装的设备。 

4 总则 

4.1 装置应为车载充电机提供安全、可靠的交流电源。 

4.2 装置的操作应安全、简便、可靠。 

4.3 装置的充电模式宜采用 GB/T 18487.1 中的充电模式 2。 

5 使用条件 

5.1 正常使用的环境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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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 温度 

设备运行期间周围环境温度不高于50℃，不低于-20℃。 

5.1.2 湿度 

日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%，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0%。 

5.1.3 振动、冲击和磁场干扰 

设备安装使用地点无强烈振动和冲击，无强电磁干扰，外磁场感应强度不得超过0.5 mT。 

5.2 交流输入电气条件 

5.2.1 频率 

频率变化范围不超过工频的±2%。 

5.2.2 电压波动范围 

电压波动范围不大于额定电压的±15%。 

5.2.3 电压不对称度 

电压不对称度不超过5%。 

5.2.4 电压畸变率 

交流输入电压应为正弦波，非正弦含量不超过额定值的10%。 

6 技术要求 

6.1 一般要求 

6.1.1 基本结构 

装置的基本结构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a) 装置应由外壳和电气模块组成； 

b) 装置宜采用壁挂式安装方式； 

c) 所有连接应牢固； 

d) 内部结构应布置合理，配件易拆卸，方便维修。 

6.1.2 外观 

装置的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a) 外壳宜采用全封闭结构； 

b) 标识和文字说明应易见、清晰、端正； 

c) 应有状态指示灯显示对应的工作状态。 

6.1.3 标识和操作说明 

装置应有相关的标识和操作说明的文字、图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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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基本技术参数 

6.2.1 供电模式应采用交流单相三线制。 

6.2.2 额定电压为 220V（AC）。 

6.2.3 额定电流为 10A、16A。 

6.2.4 额定频率为 50Hz。 

6.3 结构要求 

6.3.1 充电连接方式 

充电连接方式可采用GB/T 18487.1中描述的连接方式A或连接方式B。 

6.3.2 电气模块 

电气模块功能要求如下： 

a） 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； 

b） 应安装过流保护装置； 

c） 应具备完善的防雷击保护功能，所选用浪涌保护器的标称放电电流In≥10kA，电压保护水平Up

应≤1.2kV，浪涌保护器外封装材料应选用阻燃材料。 

6.3.3 充电插座 

充电插座应满足GB2099.1中的规定。 

6.4 安全防护 

6.4.1 外壳 

装置外壳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a) 可采用抗冲击力强、抗老化的金属材料或树脂材料； 

b) 非绝缘材料外壳接地电阻应小于0.1Ω； 

c) 应采用全封闭结构； 

d) 应采用防盗设计； 

e) 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32（室内）或IP44（室外）。 

6.4.2 电气模块 

电气模块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a) 漏电保护装置应安装在供电电缆进线侧； 

b) 应满足低压用电设备的相关安全要求； 

c) 印刷线路板、接插件等电路宜进行防潮湿、防霉变、防盐雾处理,其中防盐雾腐蚀能力应能满足

GB/T 4797.6中的要求。 

6.4.3 电击防护 

装置电击防护性能应能满足GB 7251.1-2005中7.4条的要求。 

6.5 电气绝缘性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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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.1 绝缘电阻 

用开路电压为表2规定的电压等级的测试仪器测量，装置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、各独立带

电回路与地（金属外壳）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MΩ。 

6.5.2 工频耐压 

装置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、各独立带电电路与地（金属壳）之间，按其工作电压应能承受

表1所规定历时1min的工频耐压试验。试验过程中应无绝缘击穿和闪络现象。 

6.5.3 冲击耐压 

装置各带电回路、各带电电路对地（金属壳）之间，按其工作电压应能承受表2所规定标准雷电波

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，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放电。 

表1 绝缘试验的试验等级 

额定工作电压均方根值或直流  

（V） 

绝缘电阻测试仪器的电压等级 

（V） 

工频电压 

（kV） 

冲击电压 

（kV） 

≤60 250 1.0 1 

60＜Ui≤300 500 2.0 5 

300＜Ui≤700 1000 2.5 12 

6.5.4 电磁兼容 

装置电磁兼容性能应能满足GB 7251.1-2005中7.10条的要求。 

6.6 基本功能 

6.6.1 人机界面 

人机界面应设置指示灯。 

6.6.2 自检 

自检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a) 上电操作时，应先进行自检； 

b) 应能通过状态指示灯显示故障信息。 

7 试验方法 

7.1 一般检查 

7.1.1 组成结构 

装置的结构组成应符合6.1.1中的规定。 

7.1.2 外观 

应采用手感和目测方式检查装置的外观。应符合6.1.2中的规定。 

7.1.3 标识和操作说明 



SZDB/Z 147—2015 

5 

目视检查装置上的标识和操作说明，应符合6.1.3的规定。 

7.2 防护等级试验 

装置防护等级试验按GB 4208中相应的试验方法进行，试验结果应满足6.4.1 e)的规定。 

7.2.1 绝缘电阻 

按GB 7251.1-2005中8.3.4条要求进行绝缘电阻测试，结果应符合6.5.1条规定。 

7.2.2 工频耐压 

装置内各带电回路，应能承受表2所规定的1min工频耐压试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6.5.2条规定。 

7.2.3 冲击耐压 

装置内各带电回路与地（金属框架或接地点）之间，按表2所规定，施加3次正极性和3次负极性雷

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，每次间隙时间不小于5s，试验过程中应无绝缘击穿放电。 

7.3 电磁兼容试验 

按GB 7251.1-2005中8.2.8的要求进行电磁兼容试验，试验结果应符合6.5.4条规定。 

7.4 人机界面功能测试 

显示等内容，应符合6.6.1的规定。 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 

8.1 标志 

8.1.1 每套装置应有铭牌，并装在明显位置，铭牌上应标明设备名称、型号、技术参数中的额定电压

（V）和额定电流（A）、质量（kg）、出厂编号、制造年月、制造厂名等。 

8.1.2 充电装置内各种开关、仪表、信号灯等应有相应的文字符号作为标志，并与接线图上的文字符

号一致，要求字迹清晰易辨、不褪色、不脱落、布置均匀、便于观察。 

8.2 包装 

8.2.1 包装应符合 GB/T13384-2008 的规定。 

8.2.2 装箱资料应包含装箱清单、出厂试验报告、合格证、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、安装使用说明书、

随机附件及备件清单等材料。 

8.3 运输 

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震动冲击。 

8.4 储存 

设备在储存期间，应放在空气流通、温度在–25℃～55℃之间、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0%、无腐蚀

性和爆炸气体的仓库内，在储存期间不应淋雨、曝晒、凝露和霜冻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